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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面对既成的法律文本，如何在尽量不偏离“原意”的基础上权衡或者化解

各种外部因素的碰撞，将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尽量统一起来，得出合法合理的

判决结果，这是法律解释的重要使命——即使其不确定性是无法避免的。所以

本文的研究目标就是：从语用学的角度对法律解释的不确定性进行解读，并在

此基础上寻求规制这种不确定性的方法论。 

文章的内容分三部分，按照问题的切入——问题的分析——问题的解决这

样的研究进路展开。 

第一部分：即导言，属于引论。主要内容包括本文的研究意旨、相关的研

究现状，以及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研究进路。 

第二部分：即第一章。任何专门性的课题研究首先要界定的就是研究对象

的问题，以作为整篇文章的讨论范围和基调，本文也不例外。第一章所展开的

主要论述是关于法律解释的必要性和不确定性。法律解释的必要性也即法律解

释的功能和价值，从法律规范的固有属性和规范与事实的罅隙两个角度进行论

证；法律解释的不确定性则分别来源于规范结构的未完成性、法律文本的不确

定性和解释活动的相对性。由此不难看出，法律解释的不确定性对应的正是法

律的不确定性和法律解释的必要性。 

第三部分：由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组成，是本文的重点之所在。如何

看待法律解释的不确定性，如何规制法律解释的不确定性以尽可能地寻求确定

性？可着手的方面有很多。本文的重点和切入点，是在语用学的视域观照下来

分析其存在和规制问题。 

第二章首先介绍了语用学的理论观点及其影响，尤其是法学学科在语用思

维这一平台下所发生的语用学转向；然后从语用学之于解释和语用学之于法律

语言这两个角度阐述了语用学与法律解释的关联性。 

第三章运用语用学的分析工具，从前见和语境这两个关键的范畴着手，论

述了法律解释不确定性之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第四章在语用接受的相关原理的基础上，探求了规制法律解释不确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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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性规则和合理性原则，试图在语境选择性的启发下，对权衡法律解释的不

确定性与确定性作出规范性的努力。 

第四部分：即第五章，属于结语。讨论了法律解释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之

间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法律所希求的确定性和法律解释所希求的确

定性分别是什么，并展现了法律解释如何在语用接受下保持其必需的张力与巩

固。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引入了语用学的分析工具，将语用学的内容与法律解

释有机地联系起来，以语用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方法为研究手段，以语用接受的

视角来解读法律解释的不确定性，以语用规则的维度来寻找法律解释的规范途

径，使得本文的论证过程和研究结论都展现出了不同的风貌和一定的参照价值。 

 

关键词：法律解释；不确定性；语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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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Facing with the existing legal text, one of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legal 

construction is to balance value collisions of various kinds of external elements, 

integrate individual justice with general justice and obtain legal and reasonable 

decision in the base of not deviation from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s far as possible, 

even if the indeterminacy is inevitable. So this paper aims to interpret and analyse 

the indeterminacy of legal construction in the view of pragmatics, and further find 

out the methodology of regulation of indeterminacy. 

This paper is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in the order of problem, analysis, and 

ways.  

The first part is introduction. 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 the research aim, 

related research situation, and the train of thought. 

The second part is also chapter 1. In any specialized study, the first task is to set 

the object of study, which is the keynote of the whole paper. This general method is 

also used in this paper. The discussion in the first chapter is around the necessity and 

indeterminacy of legal construction. The necessity, that is, the function and value of 

legal construction, is discussed from the intrinsic property of law norm and the gap 

of norm and fact. The indeterminacy of legal construction results from the unfinished 

rules, the uncertain legal text, and the relative property of interpret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terpret law due to the indeterminacy of law itself. 

The third part, consists of chapter 2, 3 and 4, is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How to 

treat the uncertainty of legal construction? How to regulate the indeterminacy and 

seek the determinacy of legal construction as far as possible? There are lots of way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acts of the uncertainty and the 

ways to regulate this uncertainty of legal construction. 

In chapter 2, it is firstly introduced the theoretical views of the pragmatics, and 

its impacts, in particular, on the science of law, which absorbs rational thing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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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gmatics. And then,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pragmatics and legal 

construction is expounded from two points of view, one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agmatics to construction, the other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agmatics to legal 

language. 

In chapter 3, it starts with the both key categories as prejudice and context by 

using the analysis tool of the pragmatics, and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indeterminacy of legal construction. 

In chapter 4, on the base of related theory of pragmatics acceptability, it is after 

the logicality rules and rationality rules that regulate the indeterminacy of legal 

construction. The author makes an endeavor to give a normative balance between the 

indeterminacy and determinacy of legal construction by the enlightenment of context 

selectivity. 

The fourth part, also chapter 5, is the conclusion. This chapter discuss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eterminacy and determinacy of legal 

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further discussion is about what is the desirable 

determinacy of law and legal construction respectively, and how to keep the 

necessary tension and consolidation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pragmatics 

acceptability. 

The original creation in this paper lies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agmatics 

analysis tool, connection some contents of the pragmatics with legal construction 

interpretation the indeterminacy of legal construction in the view of the pragmatics 

acceptability, by the tool of the theoretical viewpoints and methods of the pragmatics, 

and find the normative route of legal construction on pragmatics dimension. 

Therefore, above all makes this paper have different features and certain reference 

values. 

 

    Key words: Legal Construction; Indeterminacy; Prag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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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导  言 

法谚道“不完整之法律胜于不明了之法律”，法律确定性之重要性，由此可

见一斑。法律在分配和校正的双重意义上决定着人们权利义务的承担，作为社

会生活 明确强硬的规则，其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越强，其社会效果也

就越稳定，这也是法律工作者和普通社会成员的共同期待。但无论是从学理上

还是事实上，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法律的不确定性才是法律运行中不能回避的

主旋律。从法律的运行来看，从事实认定到语义流变，从法律工作者的个人因

素到群体意识形态，种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白纸黑字的法律在转化成

判决结果的过程中变得扑朔迷离。正如伯尔曼所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

同虚设。”为了完成法律被信仰和信任的需要，法官们通过法律推理、法律论证、

法律解释等方法力图使得判决结果尽量具有更大的可接受性。 

丹尼斯·M.帕特森指出，“毋庸置疑，我们的时代是解释的时代。从自然

科学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再到艺术，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解释成为20世纪

后期重要的研究主题。在法律中，‘解释性转向’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除了实体法的所有领域中的杰出学者所举办的大量的讨论会、专著以及论文以

外，人文学科的学者对法律兴趣的增长也巩固了人们的这种观念：文本的意义

问题应当是当代许多老练的法学家关心的中心问题。”①如何认识法律文本的意

义、如何看待法律和法律解释的不确定性、如何在其不确定性之中尽量寻找确

定性之所在，明晰这一基本问题，无论是对于法学理论研究还是法律实务工作，

都将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自 19 世纪后期以来，法律解释学从立法视角转向了司法视角，从政治视角

转向了社会视角。在以庞德、卡多佐为代表的社会法学派影响之下，法律从预

先存在的规则变成了司法中被创造出来的规则，于是在法律解释方面，开始强

调不考虑法律制定时的历史渊源、立法意图，而是服务于今天的正义要求。这

种解释理念释放了解释者的主观性，使法律解释的确定性和妥当性遭到挑战，

使得法律的不确定性成为一个至今仍在讨论的难题。由于这一问题，催生了法

                                                        
①
 [美]丹尼斯·M·帕特森.法律与真理[M].陈锐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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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解释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互动，沟通理论、修辞学、论证理论、符号学、言语

行为理论等开始被引入法律解释学。以哈特为代表的，由拉兹和麦考密克继承

发展的新分析主义法学，将语义分析方法引入法学领域，试图折中法律解释的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提出了语言的“开放式结构”这一论断，引起了一场法学

革命。20 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以批判法学派为代表，又再次掀起了对法律解释

确定性批判的热潮。 

当代中国对于法律解释学的研究起步较晚，郑永流教授曾用“10 年起步、

初见轮廓、内容单薄、体系混乱、外热内冷、流于清谈”概括了目前国内法律

方法论研究的现状。就法律解释而言，1995 年梁慧星先生的《民法解释学》，

开启了中国大陆系统研究法律方法之门；目前国内的研究范围涉及到解释方法、

解释对象、解释主体、原则解释、法律解释与解释法律之区别等诸多论题。关

于法律解释的不确定性之研究，则基本上散见于少数作品之中，也有论文以法

律解释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为主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理性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合理性是通往理性的桥梁，法律解释是实现法律

的合理性的重要手段，因此，法律解释的分析、评价与表达方法直接关系到人

类理性在法律范畴中的实现程度。对法律解释的分析与评价，除了经典逻辑所

研究的语义与语形要素之外，显然还有语用要素需要考虑，而且这些语用要素

恰恰是处理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语言论证所必不可少的。一种理论，如果忽略以

语用要素来分析论证，其后果会导致这种理论对实际生活的远离。 

在语形、语义和语用这三个维度中，语用学或许是法律解释研究 为合适

的参照方法，在国外的学术研究中也早已发生了法学、尤其是法学方法论的语

用学转向。但是遗憾的是，关于语用理论和语用分析的研究，目前国内基本集

中于语言学的范围内，引入法学领域的作品还比较稀缺，以语用工具来分析法

律解释问题者则更为鲜见。本文正是意图引入语用的分析工具，将语用学的内

容与法律解释联系起来，以语用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方法为研究手段，以语用接

受的视角来解读法律解释的不确定性，以语用规则的维度来寻找法律解释的规

范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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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律解释的不确定性 

第一节  法律解释的必要性 

何谓法律解释？解释是一种媒介行为，法律解释的工作便在于对法条中的

事实构成要件和相应的法效果具体化，使其变得可以有效地予以理解和施行。

换言之，法律解释的标的乃是承载着相应法律意义的法律文本，而法律解释的

功用就是要探求蕴藏在法律文本中的法律意义。 

因为法律文本中所蕴藏的法律意义并不是天然自明的，每个法律都需要通过

被解释而变得具体有效，所以才会有“禁止解释的不可能性”原则的出现，即

“一个具体的法律内容完全不能排除解释的必要性。”
①
这意味着，法律如欲发

挥其功效、实现其意义，那么法律解释便是其必要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与法律解释总是相生相伴不可分割的存在。 

一、法律规范固有的不足性 

（一）法律规范的文本属性 

德沃金说，“法律是一种阐释性的概念。”②我们之所以说一切位阶的法律规

范在其从设立到实施到适用的全过程都离不开解释，原因很简单，因为法律本

身也是一种文本，而一切文本学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任何类型的文本如

果要被人们所理解，都首先要进行解释。这对于法律工作则意味着，无论任何

法律抑或具体的法律规定以及受合同约束的协议，如欲得到恰当地适用或执行，

在此之前都需要予以解释。 

因为法律规范本身便是文本的一种，具有一切文本所共有的固有属性，我

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法律文本。法律文本不是为自己而存在的独立自洽的客体，

无法在任何时候为一切法律适用者都传达着相同的命令，亦不可能不受时空限

制地传达某种客观永恒的规范内容，它离不开法律适用者不断更新的解释。因

此，对法律及法律适用的理解不是“司法自动售货机”式的复制行为，而是由

                                                        
①
 [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M].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12. 

②
 [美]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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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所控制的、充满种种偶然性和创造性的活动；为了合理地适用法律，法律

适用者必须在适用之前就明白其所准备适用的法律规范在发生学意义上的调整

内容及其所存在的问题之状态。 

郑永流教授说，“法律被视作开放的、未终了的、有待具体化的规范总谱，

判决的声音效果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作为演奏者的法律者。”
①
对于文本而言，

解释总是必须的；因此，法律规范本身的文本属性就决定了法律解释之于法律

的必不可少。 

（二）法律语言的不足性 

显而易见地，一切法律规范都必须以作为“法律语言”的语句形式表达出

来。如前所述，法律本身便是一种文本，基于文本与语言的关系，我们可以推

论说，语言之外不存在法。这种语言与法律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就决定

了语言的流变性直接关涉到法律的确定性程度。 

语言的根本属性之一便是其不足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流变性。由于社会的

发展变化和特定人群认识的局限性，并基于特定的社会现实，语言总是同时呈

现出历时性的变化特征与共时性的变化特征。在语言发展的洪流中，即使语词

和概念等文本的表面含义看起来并没有多少变化，但其由时代精神所决定的实

质内容却在悄然发生着永不停歇的变化。 

关于语言的模糊性与复杂性，我们可以参照一下波兰裔美国语言哲学家、

普通语义学的创始人柯日布斯基所提出来的普通语义学的三个基本原理，从中

我们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认知。具体而言：② 

1、“非全原理”。由于世界上的事件、事物是无限多的，而且每个事物的特

征、特性也是无限多的，语言与它所表述的事物不可能完全一致，不可能将它

们表述完全； 

2、“非同一性原理”。一方面任何事物在时间的过程中都不可能是同一的，

另一方面事物之间又是千差万别的，因此用同一个语词很难表述千变万化和千

差万别的事物； 

3、“自我反射原理”。人不仅具有反应事物的能力，而且还能够反应这个“对

                                                        
①
 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8. 

②
 谢庆绵，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评介[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297.转引自郑金虎.影响法律解释

的因素研究[A].陈金钊，谢晖.法律方法（2）[C].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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